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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 中 市 道 路 交 通 安 全 督 導 會 報 第 4 8 次 會 議 紀 錄 

時間：104 年 04 月 07日 10 時 00分 

地點：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9樓市政廳 

主席：林副市長陵三            記錄：王建發 

出（列）席人員：如附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報告事項 

一、 上次會議主席裁（指）示事項執行情形暨歷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

形（摘錄）報告： 

104 年 1 月份至 3月份，列管件數累計 3件，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3件。 

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0件 

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0件： 

 

二、 104 年 2 月份舉發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成果暨交通事故檢討報告 

執法小組: 

詳參書面資料，洽悉。 

   補充說明： 

 警察局： 

(一) 3月18日監察委員會同本局前往臺灣大道六段至七段視察，

該路段有弘光和靜宜兩所大學，在103年發生6百多件交通事故，

其中學生事故占 18.5%，委員在會中指示臺灣大道六段至七段，

應納到道安會報列管，在教育面部分，本局清水分局與交通警察

大隊已加強對該兩所大學學生進行道安宣導；在執法面部分，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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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分局亦加強該路段機動測速照相取締及勸導作為。 

(二) 各單位致力於辦理臺灣燈會並順利完成任務，建議對各機關

有功人員進行敘獎。 

(三) 建議於道安會報會議公開表揚各機關於改善道路交通安全

表現優秀之人員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臺灣大道六段至七段監察委員會勘部分依案進行列管，各機關表

現優秀之人員得於道安會報會議公開表揚。 

    

參、 A1 類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

104 年 1-3 月份，列管件數累計 25 件，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16 件。 

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9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3-11-03； 

104-01-03、08、09、11、13。 

104-02-02、03、04 

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6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4-01-07、10、12； 

104-02-01、05、06。 

(ㄧ)案號 104-01-07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案號 104-01-10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案號 104-01-12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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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案號 104-02-01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五)案號 104-02-05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六)案號 104-02-06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前 30 大易肇事路口會勘決議建議改善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

103 年 1-12 月份，列管件數累計 30 件，已解除列管件數共計 3件。 

一 本月份繼續列管案件共計 27 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3-01、02、03、04、05、06、07、09、10、11； 

103-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1、23； 

103-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。 

二 提請解除列管案件共計 3件： 

列管案號：103-08、20、22。 

(ㄧ)案號 103-08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案號 103-20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三)案號 103-22：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劉顧問曜華： 

 有關案號 103-23 西區臺灣大道、中興路口，除了加強執法和宣

導，交通局及相關機關應了解道路幾何狀況，並會同相關單位進行調

整，如部分道路分隔道應予以移除等等，建議予以考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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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 

有關 BRT 改變之後，沿線路口陸續將排定會勘及召開檢討會議等，

屆時一併納入檢討評估。 

何顧問國榮： 

 (一)為因應人本交通之推動，建議劃設標線人行道，在沒有騎樓

人行道之處，應劃設標線人行道，給行人基本行走空間，且

巷弄之間，每個街廓應至少劃設一個標線人行道，除可供行

人行走空間外，主要係有效禁止停車及提供消防車消防救災

通道空間。 

 (二)全面檢討紅線劃設，沒必要劃設紅線處或整段路段皆為紅線

時應檢討部份改為黃線。 

 (三)路口十公尺範圍內係禁止臨時停車，惟路口十公尺範圍內劃

設停車格係可供停車，如適當推動下，可提供數萬個合法性

停車位。 

  主席裁示： 

 請交通局、警察局再研討及處理。 

 

肆、 各工作小組執行院頒事項業務檢討報告 

交通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監理所：如書面資料，目前按既定計畫執行。 

警察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教育局：如書面資料，有關 8個子項計畫，已要求所屬學校研議相關

計畫，研議後送交通部核定據以實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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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聞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研考會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主席綜合裁示：各工作小組業務檢討報告詳如書面資料，洽悉。 

 

伍、 各單位工作報告 

沙鹿區公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清水區公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警察局第一分局：如書面資料，無補充說明。 

警察局第二分局：如書面資料，另有關媒體報導，台中一中附近 iBike

車位遭機車停放，係因機車停車位不足，本局員警巡

邏時，會以勸導單方式加強勸導取締。 

主席綜合裁示：各單位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報告詳如書面資料，洽悉。

另請第二分局持續加強取締。 

 

陸、 103 年度年終初評評審小組建議事項辦理情形 

研考會： 

 請參閱書面資料第 76-91 頁，104 年 1 月 14 日已完成 103 年度

道安初評作業，道安初評委員建議事項計 46 項，截至 2 月底前已完

成 15 項，擬請同意解除列管。 

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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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主席裁示： 

(一) 會議程序修正為主席致詞，之後為專案報告，專案報告為市

長欲了解之政策性方案或措施，或各機關認為重要議題，再

檢討上次主席裁示事項及辦理情形，最後為臨時動議。 

(二) 感謝交通局、建設局及警察局等機關積極辦理道安會報主席

裁示事項，請予以從優敘獎。 

(三) 請警察局配合安排人力於環中路下匝道處引導車輛可以右

轉彎行駛；請建設局協調辦理五權環中路段路樹的修剪，避

免遮擋用路人視線；請交通局、建設局參考五權環中路段的

修剪，研討環中路沿線五個路段之交通改善措施。 

 

捌、 臨時動議 

一、 臺鐵局： 

    奉交通部業務會報主席指示事項辦理，為維護鐵路行車安全及

用路人身家性命安全，擬請市政府協助臺鐵局封閉三民路平交道。 

討論： 

交通局： 

    本案於 103 年 7月 7日已進行過會勘，若封閉該平交道可能造

成當地居民進出之不便，建議與民意或里長等取得共識後再進行辦

理較為妥適。且在鐵路即將高架化之情況下，現階段進行該平交道

封閉，與市民之認知邏輯乃背道而馳。 

劉顧問曜華： 

    請臺鐵局應就封閉原因呈現清楚，如無正當理由即進行封閉，

則民意亦很難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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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鐵局： 

    道路及鐵路行車安全為本局首要考量，且民眾在行經該平交道

時，常未遵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因三民路平交道為斜交幾何路型

較為特殊，易造成視覺死角，致該平交道肇事率為臺中地區 16 個

平交道中肇事率較高者。 

主席裁示： 

    請臺鐵局提供相關統計數據報告，及與當地民眾進行協調，另

請交通局協助辦理。 

二、 交通局： 

    本(104)年 4月 29日交通部將至本市視導院頒道路秩序與交通

安全改進方案，相關公文已發文給各與會單位，為呈現本市對交通

安全的重視，並爭取佳績，請各工作小組盡速備妥資料，於本周送

交通局彙整。 

主席裁示： 

請各工作小組於公文時限內提供予交通局彙整。 

三、 李顧問克聰： 

(一) 各路口路段之改善係經過各機關仔細評估後據以執行，之後

如果遇有類似路口應即主動提出，如此能做連貫一致的改

善。 

(二) 爾後道安會報，除例行性常態檢討之外，建議各單位配合時

事政策議題提出主動積極或前瞻性的提案。 

玖、 散會（11 時 30 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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